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70号
申请人：王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地为辽宁省彰武县东六家子镇XXXX，身份证号码为210922XXXX，法律文书邮寄地址为辽宁省彰武县东六家子镇XXXX，联系方式为188XXXX。
委托代理人：高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辽宁省彰武县东六家子镇XXXX，身份证号码为210922XXXX，联系方式为182XXXX。系申请人王XX表兄。
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
法定代表人：付泽华，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所长。
申请人王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作出的梨公（白）行罚决字〔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11月3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同日依法已予受理，经听证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依法撤销梨公（白）行罚决字〔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涉案多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处罚。
申请人称：1.民警不作为导致申请人受到多次伤害。2025年6月18日10时30分许，申请人与高XX一行三人到梨树县白山乡XX养殖场就此前购买的猪事宜进行调解。办案民警对申请人表示不参与调解过程，在屋外等候。期间养殖场人员对申请人有谩骂、殴打行为。且双方发生冲突后，民警进入屋内没有有效制止冲突，传唤违法行为人不及时，任由违法行为持续发生。2.程序违法导致申请人权益受损。申请人报警内容为非法拘禁，公安机关应按照办理刑事案件有关规定予以办理，但被申请人以行政案件处理本案，对当事人进行降格处理。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口头提出回避申请，被申请人未予以回避，且未作出不予回避的答复或决定。3.案件办理情况不及时如实告知申请人，损害申请人的知情权。案件办理期间，申请人多次向办案机构询问案件进展情况，被申请人未明确告知。期间，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给予立案回执，被申请人以案件为工作中发现为由，未能及时出示，在申请人要求其提供后，在受案一个月后才出具。4.扭曲事实，降格作出处罚决定。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查明事实”与事实情况不符，养殖场方多人对申请人实施违法行为，多人对申请人进行拖拽、辱骂、击打，阻拦申请人离开案发现场，应当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属刑事案件。5.适用法律错误，枉法包庇嫌疑人。案发时，现场多人对申请人进行阻拦、拖拽、拘禁，并有人对申请人进行殴打。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三）项规定认定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按照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一）项认定为结伙殴打、伤害他人，予以从重处罚。且被处罚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逃避侦查导致案件办结超期，不应认定有主动投案情节，适用该法第十九条（四）项错误。
被申请人称：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恳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5年6月18日10时30分许，在位于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XX的梨树县白山乡XX养殖场办公室内，申请人王XX与高XX、孙XX三人与养殖场经营者孙X协商购猪赔偿事宜。协商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孙X及养殖场员工王X、王X1、孙XX以申请人持手机拍摄为由阻拦其离开，期间王X用手殴打王XX头部。2025年7月16日，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作出梨公（白）行罚决字〔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违法行为人王X罚款三佰元的行政处罚。2025年11月3日，申请人王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被申请人提供的立案登记表、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实公安机关办案经过。
3.被申请人提供的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XX养殖场办公室监控视频，证实公安机关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情况。
4.被申请人提供的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王XX住院病案、高XX住院病案，证实公安机关调取的王XX、高XX就医情况。
5.被申请人提供的王X的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到案经过，证实王X无违法犯罪前科，系自首到案。
6.被申请人提供的公民户籍信息证明，证实案涉人员自然情况。
（二）当事人陈述
1.被申请人提供的申请人王XX的陈述，证实案发经过。
2.被申请人提供的被处罚人王X的陈述，证实案发经过。
（三）证人证言
被申请人提供证人孙宏建、高XX、孙X的证言，证实案发经过。
（四）鉴定意见
1.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2025〕第18号《鉴定委托书》、〔2025〕第18号《鉴定事项确认书》、四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委字〔2025〕18号《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存根）》、梨树县公安局梨公（白）鉴通字〔2025〕第18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副本）》，证实对高XX伤情鉴定因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故不予受理，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2.被申请人提供的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2025〕第19号《鉴定委托书》、〔2025〕第19号《鉴定事项确认书》、四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委字〔2025〕19号《不予受理鉴定告知书（存根）》、梨树县公安局梨公（白）鉴通字〔2025〕第19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副本）》，证实对王XX伤情鉴定因检材、样本不具备鉴定条件，故不予受理，鉴定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五）视听资料
被申请人提供的XX养殖场办公室监控视频光盘1张，证实案发经过。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针对上述证据，申请人、被申请人均表示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举证、质辩意见，复议机构根据《行政复议普通程序听证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已予记录。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十九条（四）项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本案中，被处罚人王X在案发后能够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其伤害申请人王XX的违法行为，查证属实。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关于申请人认为案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观点，有证人证言、案发经过视频、到案经过为证，申请人经听证表示无异议，故对该观点不予采纳。关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办案超期的观点，有鉴定类文书为证，申请人经听证表示无异议，办案期限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该观点不予采纳。关于申请人认为现场民警不作为、应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观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应予驳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白山派出所作出梨公（白）行罚决字〔202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驳回申请人王XX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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